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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1、审议《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的议

案》 

3、股东发表意见，回答股东提问 

4、投票表决 

5、宣布表决结果 

6、宣读并审议股东大会决议 

7、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8、参会董事、监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2024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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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动力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目前，公司董事会存在缺额，经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推荐，公司八届

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刘旭东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

件），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旭东先生：1965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任济

南轻骑第一装配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公司

销售分公司副总经理,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济南轻

骑摩托车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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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动力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关于修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的

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促进集团内人才流动的同时，更好实现激励目的，保护集团内部

调动激励对象的利益，公司拟修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试

行）》涉及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部分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一）修订前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第（一）款： 

1、以下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激励对象当年已达到解锁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锁；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

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

息进行回购注销： 

（1）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时； 

（2）激励对象死亡时（由其法定继承人按规定解除限售）； 

（3）激励对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4）激励对象并非由于不能胜任工作岗位、业绩考核不合格、过

失、违法违规等原因而被公司辞退时。 

（二）修订后 

该条款拟拆分成两款，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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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激励对象当年已达到解锁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锁；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

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

息进行回购注销： 

（1）激励对象死亡时（由其法定继承人按规定解除限售）； 

（2）激励对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3）激励对象并非由于不能胜任工作岗位、业绩考核不合格、过

失、违法违规等原因而被公司辞退时。 

2．激励对象因组织调动至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其他成员单位，需要与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当年已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

以解锁；尚未达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应结

合个人年度贡献，按激励对象在相应业绩考核年份的任职时限比例（相

应年度任职月份/12），将对应权益纳入解锁考核体系，并按既定程序

实施考核。剩余部分不再兑现，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本条原第（二）至（六）款顺延。 

二、修订后实施要求 

前述已完成回购注销的不再追溯，尚未履行注销程序的可适用。 

以上报告，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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